
 
 

傳真函件 

 

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 

陳肇始教授 

 

陳副局長： 

 

  對於政府當局準備就有關煙草產品封包上健康忠告的規定作出

修訂，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雖曾經過數次會議的討論，但當局始

終未有全部就議員和相關業界提出的多項疑問和意見作出正面回

應。故此，本人現特意來函再次提出其中兩項具體意見（如下），

希望當局能清晰回應並提供相關補充資料： 

 

1. 當局可否即時提供全部共十二款新的健康忠告圖像；如否，原因

為何？ 

 

2. 既然當局暫時無意修改主體法例，以跟從世衞建議刪除煙包上的

焦油量和尼古丁量說明，可否考慮在是次附屬法例的修訂中，將

有關說明一如以前做法，放回健康忠告圖像內，以符合當局是次

擴大圖像面積的目標之餘，亦可讓煙包上有足夠空間放置應有的

產品資訊和防偽特徵；如否，原因為何？ 

 

  盼望早日收到當局的書面回覆。如有查詢，請派員致電 2537 

3627 與本人的助理陳先生聯絡。 

  

 立法會議員邵家輝 

  

2017 年 3 月 28 日 

 

副本致：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委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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